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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

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

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

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

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

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

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

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

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

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

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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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摘要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

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购买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

(2014)第 1303 号《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资金购买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评估报

告》。现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核实该资产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

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等。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6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

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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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47.00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284.3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362.68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0,885.81 万元，增值额

为 16,523.13 万元，增值率为 378.74%。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

据，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起一年

有效。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

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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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 

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价值核实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

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广州天赐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东莞市凯欣电池材

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价值核实事宜涉及的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

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

用者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

单位为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一) 委托方简介 

企业名称：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赐材料”) 

法定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徐金富 

注册资本：12,041.32 万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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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研究和实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

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 

1.公司设立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系徐金富、林飞、李兴华、

徐金林2000年6月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

徐金富、林飞、李兴华、徐金林持股比例分别为85%、5%、5%和5%。 

2.第一次增资 

2001年1月，天赐材料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1,400

万元，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不变。 

3.第二次增资 

2003年4月，天赐材料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2,500

万元，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不变。 

4.第三次增资 

2004年3月，天赐材料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5,500

万元，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不变。 

5.第四次增资 

2004年4月，天赐材料增加注册资本，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8,000

万元，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不变。 

6.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7年8月，徐金富将其持有的天赐材料11.12%股权转让给15位新

股东、林飞将其持有的天赐材料0.96%股权转让给8位新股东、李兴华

将其持有的天赐材料1.09%股权转让给7位新股东、徐金林将其持有的

天赐材料1.15%股权转让给6位新股东，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结构

及持股比例变更为：徐金富73.88%、林飞4.04%、李兴华3.91%、徐金

林3.85%、其他17位自然人股东14.32%。 

7.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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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天赐材料以截至2007年8月31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为

基础，将天赐材料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股

东结构及持股比例不变。 

8.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0年6月，苏萌将其持有的天赐材料0.88%股权全部转让给徐金

富，李建军将其持有的天赐材料0.88%股权、吴志义将其持有的天赐

材料0.38%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侯毅，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结

构及持股比例变更为：徐金富74.75%、林飞4.04%、李兴华3.91%、徐

金林3.85%、其他15位自然人股东13.45%。 

9.第五次增资 

2010年7月，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8位自然人新股东认股

新股，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9,200万元，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变更为：

徐金富65%、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0.87%、其他26位自然人股

东24.13%。 

10.第六次增资 

2010年9月，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认股新股，增资后注册

资本变更为9,880万元，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变更为：徐金富60.53%、

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0.12%、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88%、其他26位自然人股东22.47%。 

11.首发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7号”文核准，天赐材

料公开发行股票3,010.50万股，股票简称“天赐材料”，股票代码“002709”。

发行后，天赐材料总股本为12,041.32万股。 

截止评估基准日，天赐材料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为：徐金富

44.68%、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8.30%、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3.18%、其他股东43.84%。 

(二) 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企业名称：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简称：“东莞凯欣”) 

法定住所：东莞生态产业园区兴业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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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东莞生态产业园区兴业路旁 

法定代表人：徐金富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研发、加工、产销：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

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技术及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 

(1)公司设立 

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是由晏荦、何乾锋、谢美华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

元，晏荦、何乾锋、谢美华持股比例分别为 55%、40%、5%。 

(2)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7 月 7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晏荦将其所持有的东莞凯欣

10%的股权转让给张艳，何乾锋将其所持有的东莞凯欣 4.5%的股权分

别转让给刘文增、汤敏敏、乐丽华。此次股权转让后，东莞凯欣股东

结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晏荦 450.00 45.00% 

2 何乾锋 355.00 35.50% 

3 张艳 100.00 10.00% 

4 谢美华 50.00 5.00% 

5 刘文增 15.00 1.50% 

6 汤敏敏 15.00 1.50% 

7 乐丽华 15.00 1.50% 

 
合计 1,000.00 100.00% 

 

(3)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1 月 20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谢美华将其所持有的东莞

凯欣 5%的股权转让给晏荦。此次股权转让后，东莞凯欣股东结构及

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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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晏荦 500.00 50.00% 

2 何乾锋 355.00 35.50% 

3 张艳 100.00 10.00% 

4 刘文增 15.00 1.50% 

5 汤敏敏 15.00 1.50% 

6 乐丽华 15.00 1.50% 

 
合计 1,000.00 100.00% 

 

(4)第三次股权转让及第一次增资 

2012 年 12 月 3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晏荦、何乾锋、张艳、刘

文增、汤敏敏、乐丽华分别将其所持有的东莞凯欣 30%、21.3%、6%、

0.9%、0.9%、0.9%的股权转让给上海璞泰来新材料有限公司，并由上

海璞泰来新材料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

变更为 2,000 万元。此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后，东莞凯欣股东结构及持

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璞泰来新材料有限公司 1,600.00  80.00% 

2 晏荦 200.00  10.00% 

3 何乾锋 142.00  7.10% 

4 张艳 40.00  2.00% 

5 刘文增 6.00  0.30% 

6 汤敏敏 6.00  0.30% 

7 乐丽华 6.00  0.30% 

 
 合计 2,000.00  100.00% 

 

(5)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2 月 20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晏荦、何乾锋、张艳、刘

文增、汤敏敏、乐丽华分别将其所持有的东莞凯欣 10%、7.1%、2%、

0.3%、0.3%、0.3%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东莞市高昌新能源材料投资有限

公司。此次股权转让后，东莞凯欣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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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上海璞泰来新材料有限公司 1,600.00  80.00% 

2 东莞市高昌新能源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20.00% 

 
 合计 2,000.00  100.00% 

 

(6)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7 月 16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上海璞泰来新材料有限公

司将其所持有的东莞凯欣 8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宁波海量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市高昌新能源材料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

有的东莞凯欣 2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宁波海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晏荦、张艳、刘文增、乐丽华。此次股权转让后，东莞凯

欣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海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48.00  87.40% 

2 晏荦 200.00  10.00% 

3 张艳 40.00  2.00% 

4 刘文增 6.00  0.30% 

5 乐丽华 6.00  0.30% 

 
 合计 2,000.00  100.00% 

 

(7)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4 年 9 月 29 日，根据股东会决议，宁波海量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晏荦、张艳、刘文增、乐丽华将其各自持有的凯欣电

池的股权转让给天赐材料。2015 年 3 月 27 日完成工商变更，凯欣电

池成为天赐材料的全资子公司。此次股权转让后，凯欣电池股东结构

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  100.00%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股东结构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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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 

东莞凯欣设有经营中心、财务部、研发中心、制造中心、分析中

心、品质中心、资材中心、行政中心 8 个部门，公司组织结构图如下： 

 

 

4.近两年一期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名称 2013.12.31 2014.12.31 2015.6.30. 

一、流动资产合计 7,448.98 9,889.85 9,387.32 

货币资金 492.41 524.03 598.74 

应收票据 80.85 1,873.72 827.73 

应收账款 4,686.41 5,767.82 6,069.84 

减：坏账准备 246.50 319.88 386.48 

应收账款净值 4,439.91 5,447.94 5,683.36 

预付账款 143.97 213.63 79.64 

其他应收款 109.54 77.38 79.29 

减：坏账准备 8.65 14.96 22.43 

其他应收款净值 100.90 62.42 56.86 

存货 1,563.03 1,521.35 1,687.75 

减：存货跌价准备 0.00  0.00  0.00  

存货净值 1,563.03 1,521.35 1,687.75 

其他流动资产 627.91 243.75 4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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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2013.12.31 2014.12.31 2015.6.30.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1,669.71 2,206.27 2,259.68 

固定资产 1,330.83 1,794.11 1,974.24 

在建工程 61.46 0.00  0.00  

长期待摊费用 213.63 224.90 203.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63.79 50.23 61.34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137.04 20.30 

三、资产总计 9,118.69 12,096.12 11,647.00 

四、流动负债合计 6,542.46 7,886.54 7,214.32 

短期借款 200.00 300.00 700.00 

应付票据 850.53 1,097.86 500.00 

应付账款 3,562.42 5,360.53 5,124.07 

预收账款 0.00  0.00  216.03 

应付职工薪酬 217.22 228.85 103.76 

应交税费 653.42 865.29 558.63 

其他应付款 1,058.88 34.02 11.82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70.00 

六、负债合计 6,542.46 7,886.54 7,284.32 

七、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股本) 2,000.00 2,000.00 2,000.00 

资本公积 0.00  0.00  0.00  

盈余公积 57.62 220.96 220.96 

未分配利润 518.60 1,988.62 2,141.7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76.22 4,209.58 4,362.68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9,118.69 12,096.12 11,647.00 

 

被评估单位近两年一期的经营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8,834.46  15,974.45  7,066.93  

减：营业成本 5,519.22  10,970.77  5,446.06  

营业税金及附加 9.85  61.54  34.58  

销售费用 1,016.30   1,134.97   360.79  

管理费用 1,172.07   1,700.19   913.67  

财务费用 18.03   26.73   46.83  

资产减值损失 219.10   79.70   74.06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0.69   4.38  0.00  

汇兑收益 0.00  0.00  0.00  

三、营业利润 880.58   2,004.95   190.94  

加：营业外收入 0.20   29.49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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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1-6 月 

减：营业外支出 7.43  7.29 22.83 

四、利润总额 873.34   2,027.15   175.12  

减：所得税费用 306.51   393.79   22.01  

五、净利润 566.84   1,633.35   153.11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2014、2013 年度的会计报表均经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2 年度的会计报表经广东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均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5.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被评估单位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为委托方广州天赐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 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报告使用者

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评估目的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

买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1303

号《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

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评估报告》。现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股权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核实该资产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价值提

供参考依据。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此事项，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召开了董事会，并通过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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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评估范

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递

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47.00 万元；

负债为流动负债，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284.3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4,362.68 万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一致。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已经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主要资产概况： 

1.主要资产权属状况 

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车辆均已经取得车辆行驶证。 

2.主要资产的经济状况 

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全部为自用。 

3.主要资产物理状况 

除其他设备类资产有 7 台无实物外，其它主要资产均可正常使

用，状态良好。 

(三) 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为专利(包括受理的)，共 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19 项、实用新型专利 9 项。无形资产的类型及

特点如下： 

序

号 
专利号或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申请（专利权)人 申请日 

法律状

态 

1 201310004468.3 

一种提高锂离子电池

电解液稳定性的方法

及用该方法制备的锂

离子电池电解液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01.07 

驳回等

复审请

求 

2 201310008436.0 

一种新型的锂离子电

池电解液及其制备方

法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01.09 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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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或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申请（专利权)人 申请日 

法律状

态 

3 201310425114.6 
一种二氟草酸硼酸锂

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广州市香港科大

霍英东研究院;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09.17 

待答复

审查意

见 

4 201310424374.1 
二氟草酸硼酸金属盐

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广州市香港科大

霍英东研究院;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09.18 

待答复

审查意

见 

5 201310535387.6 

含酯基官能团的离子

液体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0.31 

已答复

审查意

见审查

中 

6 201310535094.8 
一种氟代碳酸乙烯酯

的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0.31 

公告封

卷,待下

发证书 

7 201310681098.7 

一种离子液体电解液

及含有该电解液的二

次锂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2.13 

待答复

审查意

见 

8 ZL201320769371.7 
一种电解液包装桶清

洗装臵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9 ZL201320769383.X 一种密封打样设备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10 ZL201320769277.1 锂盐制备装臵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11 ZL201320769498.9 电解液储液罐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12 ZL201320769634.4 分离式电解液包装桶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13 ZL201320769303.0 
一种配制电解液样品

用的干燥箱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14 ZL201320769633.X 
一种锂盐重结晶提纯

装臵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15 ZL201320771644.1 三电极扣式电池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3.11.30 已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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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或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申请（专利权)人 申请日 

法律状

态 

16 201410003226.7 

一种锂二次电池电解

液及含有该电解液的

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1.03 已授权 

17 201410286582.4 

一种电解液及其制备

方法以及一种锂硫电

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6.24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18 201410287060.6 

一种非水电解液及其

制备方法以及一种锂

离子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6.24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19 201410287081.8 

一种硼烷电解液及其

制备方法以及一种锂

离子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6.24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0 201410287098.3 

一种电解液及其制备

方法以及一种高电压

锂离子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6.24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1 201410314907.5 

一种非水电解液及其

制备方法以及一种高

电压锂离子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7.02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2 201410311716.3 

锂二次电池电解液及

其制备方法以及锂二

次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7.02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3 201410315328.2 

非水电解液及其制备

方法以及一种锂离子

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7.02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4 201410314883.3 

一种非水电解液及其

制备方法以及一种锂

二次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7.02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5 ZL201420433054.2 一种溶剂脱水装臵 
实用

新型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08.04 已授权 

26 201410637794.2 

一种含有腈乙基氢氟

醚的锂二次电池电解

液及使用该电解液的

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4.11.12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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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号或申请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别 
申请（专利权)人 申请日 

法律状

态 

27 201510035175.0 

一种含有腈乙基胺的

电解液及一种锂二次

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5.01.26 

已进入

实审待

实审中 

28 201510223774.5 
一种电解液添加剂及

一种锂离子电池 

发明

专利 

东莞市凯欣电池

材料有限公司 
15.05.06 

已交实

审费，待

进入实

审 

 

(四)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法律权属状况等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外资产为专利(包括受理的)，共 28

项。 

(五) 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

账面金额 

无。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

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是 2015 年 6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 

六、 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2014 年 9 月 29 日《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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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3.《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 (会协

[2003]18 号)；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5.《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6.《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7.《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8.《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9.《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 号)； 

10.《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11.《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12.《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 号)； 

13.《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 号)； 

14.《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15.《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 号)。 

(四)权属依据 

1.专利证书； 

2.机动车行驶证。 

(五)取价依据  

1.评估基准日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 

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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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4.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计划； 

5.企业提供的未来投资计划及可研材料； 

6.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 

7.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原材料购买合同； 

8.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9.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2.致同审字（2015)第 110ZC4773 号《审计报告》； 

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 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

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

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

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

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

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

益法、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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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电解液的研发、制造

和销售，横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三个领域，技术含量较高，从

资本市场上无法找到规模、主营业务完全类似的上市公司，且公开交

易案例的财务数据不透明，不易取得，因此市场法不适用。 

资产基础法能够反映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的重臵成本，且被

评估单位各项资产、负债等相关资料易于搜集，所以具备资产基础法

评估的条件；另外，管理层能提供收益预测数据，从预期获利能力的

角度反映企业整体价值，故本次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一) 收益法 

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现金流量折现法的描述具体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是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根据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配臵和使用情况，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

负债价值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相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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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F0：评估基准日后本期末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n：预测期末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此处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g：永续期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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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前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

运资金增加额 

其中，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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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e：权益资本成本； 

kd：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E： 权益的市场价值； 

D：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 

t： 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公

式如下： 

cfe rβMRPrK   

其中：rf：无风险利率； 

MRP：市场风险溢价；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 

(3)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评估

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与负债。 

2.付息债务价值 

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被评

估单位的付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付息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

评估值。 

(二) 资产基础法 

1．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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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其他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通过现金盘

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其

中外币资金按评估基准日的国家外汇牌价折算为人民币值。 

(2)各种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

数额确定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

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

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

现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

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 

(3)预付账款，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

定评估值。对于能够收回相应货物的或权利的，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

为评估值。 

(4)外购原材料、在库低值易耗品、包装物，根据清查核实后的数

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确定评估值。 

(5)在产品，通过了解生产工艺流程、检查企业投放料、成本归集、

成本结转等账务处理记录进行核实，最终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加上适

当的利润作为评估值。 

(6)产成品，一般以其完全成本为基础，根据该产品市场销售情况

决定是否加上适当的利润。对于正常销售的产品，根据其出厂销售价

格减去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值。 

(7)其他流动资产，核算内容为理财产品和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2．机器设备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

件，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臵全价× 综合成新率 

(1)重臵全价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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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臵全价一般包括：设备购臵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

及其他费用和资金成本等。计算公式如下： 

重臵全价=设备购臵价(含税)+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

用+资金成本-可抵扣的设备购臵价增值税-可抵扣的设备运费增值税 

重臵全价计算公式中的设备购臵价格为设备含税出厂价。 

对于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臵全价中不包括安装调试费。若设

备购臵价中已经包括了运杂费及安装调试费，则重臵全价中不再另

行计取运杂费及安装调试费。 

① 设备购臵费 

对于大型关键设备，主要是通过向生产厂家咨询评估基准日市

场价格，或参考评估基准日近期同类设备的合同价确定购臵价；对

于小型设备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臵

价；对于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

臵价确定。 

② 运杂费 

根据《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的相关内容，结合设

备生产厂家到安装地的距离和采用的运输工具，测算运杂费率。其

中包括了设备从生产厂到工程现场所发生的装卸、运费、采购、保

管等费用。具体计算公式为： 

设备运杂费=设备购臵费× 运杂费率 

③ 安装调试费 

安装调试费参照《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

标》确定。 

如果设备基础是独立的，或与建筑物密不可分，设备基础费在

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中考虑，其余情形的设备基础费在设备安装

调试费中考虑。 

④ 前期及其他费用 

本次按照被评估单位固定资产的工程建设投资规模，根据行

业、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⑤ 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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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成本根据项目合理的建设工期，按照评估基准日相应期限

的贷款利率以设备购臵费、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其他费用四项之

和为基数确定。资金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资金成本=(设备购臵价+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用)×

合理建设工期× 贷款基准利率× 1/2 

⑥ 可抵扣的设备购臵价增值税 

根据“财税〔2013〕106 号”文件，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

备，计算出的增值税从设备重臵全价中予以扣减。计算公式： 

可抵扣的设备购臵价增值税=设备购臵价/1.17× 17% 

可抵扣的设备运费增值税=运费/1.11× 11% 

对于运输车辆重臵全价的确定，选取参照各地汽车交易市场评

估基准日的最新市场报价及成交价格资料并综合考虑车辆购臵附加

税和其他费用后予以确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车辆重臵全价=不含税购臵价+不含税购臵价× 购臵税税率+其它

费用 

(2)成新率的确定 

① 对于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主要通过对其使用情况的现场考

察，并查阅必要的设备运行、维护、检修、性能考核等记录及与运

行、检修人员交换意见后，结合对已使用年限运行情况进行调查和

行业经验统计数据，判定尚可使用年限后按年限法综合测算予以评

定。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100% 

② 对于普通运输车辆，依据最新颁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

定，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来确定理论

成新率。理论成新率取两种方法计算成新率的较低值。其中，经济

寿命年限以规定中的“强制报废年限”为准，经济行驶里程以规定中的

“引导报废里程”为准。然后根据现场勘察情况确定观察法成新率，最

后理论成新率与观察法成新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成新率，其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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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

限)× 100% 

行驶里程成新率=(经济行驶里程 -已行驶里程 )/经济行驶里程

× 100% 

理论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成新率，行驶里程成新率) 

观察法成新率：通过现场勘察，查阅历史资料，向操作人员或

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等方式，对车辆的实际技术状况、维修保养情

况、原车制造质量、实际用途、使用条件等进行了解，并根据经验

分析、判断车辆的新旧程度。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 50%+观察法成新率× 50%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臵全价× 综合成新率 

3．其他无形资产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其他无形资产主要为专利(包括受理的)，对于

具有附着产品且能合理预测未来收益的专利采用收益法评估。 

4．长期待摊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5．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核算内容为坏账准备引起递延资产，以经核实后

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6．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内容为预付的设备款，对于按照合同约定能

够收到相应货物的，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7．负债 

关于流动负债中的短期借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我们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

明细表，对账面值进行了核实，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非流动负债中的其他长期负债，为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根据应缴纳的所得税额作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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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5 年 8 月 6 日至 2015 年 8 月 18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

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15 年 8 月 6 日，我公司与委托方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

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

成协议，并与委托方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1.拟定评估方案 

2.组建评估团队 

3.实施项目培训 

(1)对被评估单位人员培训 

为使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材

料的填报工作，确保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我公司准备了企业培训材

料，对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派专人对资产评估材料填

报中碰到的问题进行解答。 

(2)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

评估操作方案，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

评估对象涉及资产的特点、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15 年 8 月 8 日至 2015 年 8 月 16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

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

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1.资产核实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及其填写要求、

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的填报，同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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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

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

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申报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

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

“资产评估申报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申

报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

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

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

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设备、车辆、专利等资产的产权证明

文件资料进行查验。 

2.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

风险，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

和经营管理结构； 

(2)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6)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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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

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

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

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

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

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评估报告草

稿。 

(六) 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评估

报告草稿一审后形成评估报告初稿并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

在内部审核完成后，形成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并提交客户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形成评估报告正式稿并提交委托方。 

九、 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

策无重大变化； 

4.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

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

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6.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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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二) 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

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

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3.假设共有专利的第三方专利申请人无偿转让专利申请权给东

莞凯欣的合同期后能够正常签订； 

4.被评估单位计划投资的新生产基地能如期投产。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

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

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一) 收益法评估结果 

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47.00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284.3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362.68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0,885.81 万元，增值额为 

16,523.13 万元，增值率为 378.74%。 

(二)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1,647.00 万元，评估值为 14,378.28 万元，增值额为 2,731.28 万元，

增值率为 23.45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284.32 万元，评估值为 7,224.82

万元，减值额为-59.50 万元，减值率为-0.82%；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4,362.68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7,153.46 万元，增值额为 2,790.78 万

元，增值率为 63.97 %。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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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5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9,387.32 9,494.34 107.02 1.14 

二、非流动资产 2,259.68 4,883.94 2,624.26 116.13 

固定资产 1,974.24 2,267.51 293.27 14.85 

无形资产 0.00 2,330.99 2,330.99   

长期待摊费用 203.81 203.81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34 61.34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30 20.30 0.00 0.00 

资产总计 11,647.00 14,378.28 2,731.28 23.45 

三、流动负债 7,214.32 7,214.32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70.00 10.50 -59.50 -85.00  

负债总计 7,284.32 7,224.82 -59.50 -0.8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4,362.68 7,153.46 2,790.78 63.97 

 

(三) 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0,885.81 万元，资产基础

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153.46 万元，两者相差 13,732.35  

万元，差异率为 191.97%。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角度、路径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未

来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资产基础法是从企业现时资产重臵

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由于被评估单位资产获利能力较强，业绩增长

潜力较好，未来预期收益较好，从未来预期收益折现角度所得到的评

估结论较高，导致收益法评估结论高于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未对其他未列入财务报表的无形资产进行单

独评估，如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客户资源等，而收益法评估中已经

较好反映了上述各项无形资产的贡献，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体现企业

价值。收益法是在分析考虑了被评估单位竞争实力、盈利能力、未来

发展潜力等各项因素的基础上将其未来预期收益折现后得到被评估

单位的股东权益价值。而未来预期获利能力是一个企业价值的核心所

在，从未来预期收益折现途径求取的企业价值评估结论便于为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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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资预期和判断提供参考。因此，经综合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更加适用，故此次评估取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

东莞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20,885.81 万元。 

本评估报告没有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

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已经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报告编号：

致同审字（2015)第 110ZC4773 号。 

(二)纳入评估范围的专利中有 2 项专利为东莞凯欣与第三方共同

申请并已受理的，共同申请人为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本评

估报告没有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三)东莞凯欣与 ATL 独资企业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已经考虑了该

协议的影响。 

(四)基于东莞凯欣与 ATL 宁德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东

莞凯欣计划于 2015 年 10 月在宁德新建年产能 6000 吨的电解液生产

线，投资总额 2200 万元，并于 2016 年 7 月建成投产。该项目若无法

如期完成，将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 

(五)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及未来销售情况的预测，东莞

凯欣将在 2018 年对上述拟建设的宁德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改造后

年产能将增加 3000 吨。若技术改造未能实现，将对评估结果产生影

响。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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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

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

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本评估报告经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

式使用； 

(五)本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

为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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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五、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承诺函； 

附件六、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七、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复印件； 

附件八、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业资质证书复

印件； 

附件九、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 

附件十、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人员资格证书

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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